
中共济宁学院委员会文件 
 

 

济院字〔2017〕13 号  
                   

关于设立应用型人才培养基地党支部的通知 
 

各党总支（党委）、党支部： 

    根据《关于调整学校内部设置机构及领导职数的通知》（济

院字〔2016〕47 号），我校新增内部设置教辅机构应用型人才培

养基地。为加强应用型人才培养基地的党建工作，经研究设立

应用型人才培养基地党支部，隶属中国共产党济宁学院机关第

二总支部委员会。 

    特此通知。 

 

 

中共济宁学院委员会 

2017 年 2月 21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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